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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院會通 9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追加(減)預算案及 97年度擴

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特別預算案修正案 

行政院於 97 年 5 月 29 日上午由劉院長主持行政院第 3094 次會

議，會中通過 9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追加(減)預算案及 97年度擴

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特別預算案修正案，將送請立法院審議，相

關內容如次： 

一、行政院為減緩國際油價上漲及美國次級房貸等衝擊，提出

「加強地方建設擴大內需方案」及「當前物價穩定方案」，

以提振國內經濟景氣，並協助加強地方建設。上開二方案

總經費 1,160 億元(包括加強地方建設擴大內需方案 1,034

億元及當前物價穩定方案 126 億元)，其中由機關自原有預

算調整支應或納入特種基金辦理 22 億元，其餘 1,138 億元

則編列總預算追加(減)預算案及修正已送請立法院審議中

之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特別預算案，所需財源除由有關

機關減列歲出 351 億元外，另籌措財源 787億元因應。 

二、97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追加(減)預算案編定內容如下： 

1.歲出部分：共編列追減 196 億元，追加 455 億元，淨計追

加 259億元，包括： 

(1)辦理當前物價穩定方案 115億元。 

(2)辦理中央公共建設(含愛台 12 項先期規劃)及陸客來臺觀

光等 54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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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辦理中央工程物價調整及其他工程經費 86 億元。 

(4)補助地方政府償還債務 200億元。 

(5)檢討調減因執行進度修正、計畫經費節餘及匯差等經費

196 億元。 

2.歲入部分：編列追加 259 億元，全數以增加稅課收入支應。 

三、97 年度中央政府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特別預算案修正案

編定內容如下： 

1.歲出部分：共修正減列 155 億元，修正增列 683 億元，淨

計增列 528億元，包括： 

(1)辦理補助地方政府公共建設經費 583億元。 

(2)辦理補助地方工程物價調整及其他工程經費 85億元。 

(3)辦理交通部臺中都會區鐵路高架捷運化計畫 15億元。 

(4)配合計畫執行進度，檢討調減 155 億元。 

2.歲入部分：修正增列 528 億元，全數以出售中華電信股票

收入支應。 


